
安 徽 省 林 业 局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林改函〔2020〕189 号

转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关于印发集体林地承包合同和集体林权

流转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

各市林业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

印发集体林地承包合同和集体林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（林改发〔2020〕47 号）转发给你

们。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积极推广和引导合同当事人使用

合同示范文本，做好合同使用宣传、合同档案管理等工作。

原安徽省林业厅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

制定发布<安徽省集体林权流转合同>示范文本的通知》（林

改〔2018〕7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安徽省林业局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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